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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水管理制度

探放水制度

一、各采掘工作面必须坚持“有掘必探，先探后掘” 的原那么。 

二、接近积水地区时，必须编制探放水平安技术措施。

三、探水眼的布置和超前距离，应根据水位上下，煤〔岩〕层厚度和硬度

以及平安措施等在探放水设计中具体规定。

四、采掘工作面遇到以下情况之一时，必须进行探水。

1、接近水淹或可能积水的井巷，老空或相邻矿井时。

2、接近含水层、导水断层、溶洞时。

3、接近可能与河流、湖泊、水库、蓄水池、水井等相通的断层破碎带时。

4、接近有可能出水的钻孔时。

5、接近其他可能出水地区时。

五、探放水期间施工单位必须有一名单位主要负责人在现场协调指挥。

六、探放水必须按照探放水平安技术措施执行。

一、矿井防治水管理制度

一般规定

1．矿井必须绘制矿井地质和水文地质图并将井上、下各种含水区域明确

绘制在图上，由生产技术科负责。

2．带水压采煤时必须制定相应技术措施，并编制开采设计，报上级管理

部门审批，且必须试采，试采合格后重批。



3．矿井必须编制中长期防治水规划和年度防治水方案，同时在矿井灾害

预防与处理方案中详细编制，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认真组织实施，并要求每

年对中长期防治水规划进行一次修改完善，每季对年度防治水方案修改完善一

次，由生产技术科负责。

4．矿井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区域，必须建立地下水动态观测系统，水害预

报，并制定相应的“探、防、堵、截、排，综合防治措施。

5．矿井必须每年雨季受威胁的区域，制定防治水措施，并组织成立抢险

队伍，储藏足够的防洪抢险物资设备，由防治水领导组负责。

6．矿井必须坚持做到“有疑必探，先探后掘”的探放水原那么，必须配

备至少两台探水钻，每台钻杆长度不少于 100米，并定期检修、保养、保管、

安装、调试、操作、培训，确保能正常使用，由防治水领导组负责。

7．井下各工作地点必须规定水害避灾路线和抢险救灾预案，设置明显路

标，并使全体井下人员熟悉，由安监科调度室负责。

8．矿井探放水必须配备专职人员和部门，必须执行班报、日审制度，探

放水人员应纳入特殊工种管理，进行专门培训，并持证上岗，由探放水领导组

负责。各队当班探水报表及时报送矿调度室，调度室汇编后表报送领导签字。

9．探放水工程编制正规的探放水设计，内容包括探放水设计说明书，平

安措施和工程图纸；探放水钻孔布置的位置、数量、角度、深度等。必须报分

公司和集团公司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前方可实施，并做好探放水记录，探放水地

点必须设置专用调度通讯   及警铃，由探放水领导组负责。

10．矿井必须建立疏水、防水和排水系统，即矿井必须设有主水仓，采区

水仓。一个阶段或一个水平必须设一个水仓，水仓容量及配电设施符合《规程》

规定。



二、地面防治水制度

1．防治水领导组对矿区内防汛工作进行排查，并制定切实可行的“



夏季三防”方案。

2．矿井必须查明附近地表河流等积水量、标高，查明上述体能否通过裂

缝老空或相邻矿井等通道进入本矿井下，查明邻矿老空和废弃井巷积水区位置、

范围、标高、积水时间和积水量并外推 30－60 米，圈定探水警戒线，制定措

施探放排水。接近探水警戒线时，一切采掘活动必须坚持“有掘必探，有采必

探”的原那么。

3．使用中的钻孔〔含其它通往井下的管路〕孔口，必须高出当地最高洪

水位，并安装好孔口盖。报废的钻孔〔含其它管路〕必须及时封孔处理。

三、井下防治水制度

1．开采水淹区域下的废弃防水煤柱，必须按《规程》规定并采取措施，

坚持“有掘必探，有采必探，先探后掘，先探后采”的原那么。

2．相邻矿井的分界处矿井以断层分界时，防水煤柱必须根据地质条件、

围岩性质、开采方法等因素，在矿井设计中规定，防水煤柱的变动，必须重新

设计报省级煤炭管理部门审批。

3．编写采区设计、采掘工作面、作业规程时，必须做好水文地质探查工

作，查清构造发育情况及导水性，主要含水层厚度，岩性、水压及隔水层岩性

及厚度。

4．当井巷揭穿含水层，地质构造带前，必须采用防水混凝土或设置隔水

层。必须编制探放水和注浆堵水设计。

四、井下排水

1．主要排水设备：〔1〕水泵：有工作、备用和检修，且 20小时内排出 24

小时正常涌水量；〔2〕水管：有工作和备用 20小时内排出 24小时最大涌水量；

〔3〕配电设备：工作、备用电源要与水泵相适应。



2．主要泵房至少有 2 个出口，一个通往井筒一个往车场，应设置易于关

闭的既能防水又能防火的密闭门。

3．主要水仓必须有主仓和副仓，主要水仓要能容纳 8h的正常涌水量。采

区水仓容量能容纳 4h的采区正常涌水量，每年雨季前必须清理一次。

五、探放水制度

1．矿井采掘工作面必须坚持“有疑必探、先探后掘”的探放水原那么，

所有采掘工作面作业规程中必须编制专项防治水措施。

2．所有采掘工作面必须建立探放水记录板牌、班报、日报审阅制度和探

放水验收制度。

3．矿井采掘工作面遇到以下情况之一时，必须圈定探水警戒线并严格执

行“先探后掘，先探后采”的原那么，并制定措施执行。

〔1〕接近淹井巷或小窑，老空区；

〔2〕接近溶洞，导水断层，含水层或接近积水区；

〔3〕上层不积水，在下层进行采掘活动，两层之间的距离小，即小于平

安厚度的要求；

〔4〕探水地区内掘进，一次掘进长度到达了允许掘进的长度，或探水孔

的超前距已经到达规定的限度；

〔5〕采掘工作面发现出水征兆；

〔6〕采掘活动突然发现断层，对另一盘的水文地质情况又不清楚；

〔7〕翻开隔离煤柱放水；

〔8〕接近有出水可能的钻孔；

〔9〕采掘工作面接近各类防水煤柱线，为确保煤柱尺寸，要提前探明情

况；



〔10〕在强含水层之上，工作面进行带压开采，对强含水层水压，水量，

裂隙等情况不清楚，对隔水层厚度变化情况胸中无数，这时也需提早对含水层

进行打钻，系统地了解含水层和隔水层情况。

4．探水前钻机的安装，钻场的支护，应在工作面迎头打好立柱拦板，与

探水相适应的排水设备，要在措施中详细说明；提前完成后探水。

5．放水前，必须估计积水量，根据排水能力和水仓容量，制定措施，控

制放水量，水压，做好记录；并做好放水撤人措施。

六、附那么

防治水制度中不尽事宜或与《规程》规定有抵触的或本制度未到之处，参

照《煤矿平安规程》规定执行。

矿井探放水措施编制、审批制度

1．各采掘工作面遇到有可能出水的情况时，技术员必须编制探放水设计，

制订平安措施。采煤工作面应有先探后采设计，掘进工作面应有有疑必探设计。

2．探水眼的布置应根据水头上下，煤层厚度和硬度以及平安措施等；必

须在探放水设计中具体规定。

3．探水眼的数量、角度、深度、位置应根据本工作地点的实际情况制定，

编制在作业规程或措施中。

4．由生产、平安、调度、总工程师、探放水队队长、区队负责人统一对

探放水措施进行审批。

5．探放水措施一式六份，分别交生产、平安、调度、总工程师、探放水

队队长、队保存。

矿井探放水检查制度



1．各队队长、各班班组长为探放水的第一责任人，并建立探放水班报、

日报及探放水牌板。

2．各队定期对探放班报、日报和探放水图板进行抽查并保存好记录。

3．平安员现场监督检查探放水措施执行和记录填写情况。

4．调度室汇报审批班组，填写日报。

5．生产技术科、调度室把领导审批后的日报建立台帐。

探放水奖惩制度

1．对在探放水设计和平安措施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人员罚款 10元。

2．对在探放水过程中对险情的预测预报做出突出奉献者奖励 100元。

3．在矿井组织的探放水检查中，对不及时参加的人员罚款 10元，包括技

术员、平安员。

4．对探放水设计和平安措施不贯彻，不学习的单位罚款 200元。

5．对在险情的处理中做出突出奉献的人员奖励 300元。

6．对探放水图板不及时填写的个人、班报和日报不及时递交的人员罚 10

元。

防治水岗位责任制

一、矿长岗位责任制

1、矿长是是本矿防治水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矿防治水负全面责任。



2、按照《煤矿平安规程》、《煤矿水文地质规程》和《煤矿防治水工作

条例》及上级相关文件精神，建立专门防治水机构，并配备专业技术人员。

3、经常听取矿总工程师和业务主管部门对防治水工作规划、方案和相关工作

情况汇报，并保证人力、物力和相关资金的落实。

4、按《煤矿平安规程》规定，负责制定每年的防治水灾害预防和处理方案。

5、负责组织实施每年夏季的矿井水灾演习。

6、对煤矿水害隐患要及时组织处理。发生伤亡事故时必须及时向有关部门〔市

委、当地政府及主管部门〕报告，并采取积极稳妥的措施，立即组织抢救，最

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严禁迟报、谎报、瞒报各类伤亡事故。

二、矿总工程师岗位责任制

1、矿总工程师在矿长的直接领导下，对矿井防治水工作负直接责任。

2、对全矿防治水相关技术负责人的管理到位，确保技术管理体系畅顺。

3、每月初组织召开一次防治水专项会议，协调和解决防治水工作方面初相的

难点和问题，总结上个月全矿涌水量变化和防治水所取得的成绩和缺乏，并对

本月的防治水工作做好方案。

4、组织编制和检查防治水工程及防断层水、防老空水煤〔岩〕柱的设计。

5、组织制定并审批防治水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及时审批各种施工措施，为

科学施工提供可靠依据。

6、负责主持制定煤矿防治水工作方案和防治水工程作业规程，落实平安生产

责任制和平安生产管理制度。对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者进行教

育和处分。

7、经常深入生产第一线，认真检查催促平安生产工作，有效防止平安生产失

控和漏管。



8、推广应用防治水方面的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把技术创新作

为我矿技术开展的一种内在动力。对专业技术工作重点跟踪，组织技术攻关。

9、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防治水科技评比活动。每年底对本矿本年度的科技工

程，优秀设计及做出创造创造的科技人员进行评比并表彰，调动广阔技术人员

钻研技术的积极性。

三、分管副矿长岗位责任制



1、分管副矿长在矿长和矿总工程师的领导下，负责分管范围内的防治水

相关工作，并负领导责任。

2、负责学习上级下达的防治水方面有关技术政策、指令、细那么、通报和措

施等，并组织实施。

3、分管生产副矿长主要负责监督和落实防治水工程施工进度，施工质量，并

做工程的验收和防治水精品工程的评比工作。

4、分管机电副矿长主要负责督察机电科做好机电排水设备的选型工作，检查

井上、下防治水设备的准装情况及设备状态，并保证防治水资金的落实，催促

企管科对排水设备与探放水设备的购置工作。5、分管平安副矿长负责监督防

治水办公室对矿井各掘进头和采面的水害预报工作，负责催促培训中心对探放

水职工的平安培训工作。

四、生产技术科长岗位责任制

1、在矿长和矿总工程师的领导下，对对防治水工作负全面责任。



2、认真执行国家有关的技术政策和规定，组织全科职工全面完成各项防

治水工作任务。

3、组织编制全矿防治水长远和年、季、月的工作方案，并付诸实施。

4、组织分析矿井水文情况，掌握矿井涌水动态和变化规律，参加解决水患和

供水水源的措施的制定。

5、负责井下防治水的平安工作，定期召开防治水水会议，定期组织全矿防治

水专项检查。

6、组织开展地表水体、降雨量的调查观测工作，负责井下各观测点的涌水量

观测工作，并将观测结果建立涌水量观测台帐。

7、组织矿防治水相关方面技术竞赛，积极推广先进经验，开展技术革新，不

断提高职工素质。

8、经常深入现场，掌握第一手防治水资料，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五、生产技术副科长岗位责任制

1、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技术政策，组织防治水成员全面完成防治水日常任

务。

2、参加编制全矿防治水的长远规划和年、季、月的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3、组织分析防治水工作情况与技术情况，制定技术措施，解决技术业务问题。

4、协助科长组织开展地表水体、降雨量的调查观测工作，负责井下各观测点

的涌水量观测工作，并将观测结果建立涌水量观测台帐

5、催促防治水技术人员做好防治水月度预测预报、月度矿井涌水量测量和其

他防治水工作。

6、完成科长和其他领导交给的临时任务。

六、水文技术人员岗位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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